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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音乐艺术院校音乐研究机构与科研处工作会议”圆满闭幕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04-6-8 9:37:41 

    2004年6月2日上午，由我所主办的“全国音乐艺术院校音乐研究机构与科研处工

作会议”圆满闭幕。此次会议共有来自音乐学院、师范院校、艺术院校等21家研究

所、科研处、研究中心的40多位主要负责人、分管科研的副院长等参会，可谓集中了

当前我国音乐科研管理的骨干力量。会议就新的历史条件下，科研管理所面临的经费

来源、课题管理、人员流动等诸多问题交换了彼此的看法，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2004年5月31日上午九时，会议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办了开幕式，我所所长戴
嘉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暨科研处处长周海宏分别作了开幕式发言，教育部也派专
人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就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与要求作了介绍。 

    在随后的会议中，各单位代表对本单位的基本情况、科研成果、发展规划与特色一
一作了详细地介绍，并集中商讨了各地研究所在工作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应对
的办法。我所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辟出时间集中介绍了基地的
管理机制、职责、任务等各项情况，建站三年来的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未来的发展规
划。与会代表就此纷纷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大家还对未来全国各音乐科研机构如何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如何共同促
进我国音乐科研事业的发展等问题献计献策。大家一致认定，一、建议建立规范的联
席会议机制，定期召开全国音乐科研机构的工作会议，以沟通信息、协调工作，加强
合作。二、除了日常的网上联络外，再创办一份报道音乐研究信息的刊物，以书面的
形式公布各单位的最新成果、科研进展等内容。三、拟设立全国优秀学术成果奖，由
联席会议组成机构评奖。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还分别进行了发展
规划的陈述，并初步达成了意向，这无疑将对我国科研成果的出版和进一步的社会化
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会议结束时，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一届高效、务实、有针对性的工作会议，它对
于促进音乐科研机构彼此的沟通和交流，促进我国音乐科研事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附录：参会单位名单（以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1、福建师范大学 
2、广西艺术学院 
3、华中师范大学 
4、吉林省延边大学 
5、吉林艺术学院 
6、南京师范大学 
7、南京艺术学院 
8、福建艺术研究所 
9、山东艺术学院 
10、上海音乐学院 
11、沈阳音乐学院 
12、四川音乐学院 
13、天津音乐学院 
14、武汉音乐学院 
15、西安音乐学院 
16、西南师范大学 



17、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18、星海音乐学院 
19、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20、中国音乐学院 
21、中央音乐学院 

     


